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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龙潭区新吉林街4路公交车终点站北行300米有一条黑水沟，已存在40多年，常年排

放污水，臭气难闻（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该水沟连接松花江，造成江水受污染。举报人多

年来数次向区环保局反映，但始终未予处理。

金州乡大杜村6社的大山，自2010年左右至今，被该乡房产助理孙某某私自破坏，孙某

某挖山取土变卖给砖厂，破坏山林面积约有100亩，山上数千棵树木被砍伐，取土共400万

立方米，此外，被破坏的山体存在扬尘污染问题。

九台区卡伦经济开发区恒御路（委四路）吉林普雷特工厂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该厂无环

评手续，无证生产；二是该厂的热处理生产线排放废气污染周边空气；三是该厂组装变速箱

的车间使用碱水作业，废水直排。前几天，该厂停产了一二天，现又恢复生产，上述问题均

未整改。举报人指出该厂在当地有“保护伞”。

扶余县长春岭镇南天村，存在以下问题：一是2队村民王某某，非法开垦10公顷草原和

4公顷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林地种植庄稼；二是4队村民陈某某，自2007年至今，承包

了南天村附近六七百公顷草原用于对外出租放牧，每年有300多头牛、100多匹马、4000多

只羊在草原上吃草，致使该户草原上已不长草。

一是敦化市贤儒镇福盛村南沟内的一家化工厂于四五年前占用新兴林场约三五公顷

草地和林地建厂房、挖水库养鱼；该厂生产期间向外排臭气。二是贤儒镇新兴林场前任场

长关某于10多年前占用三道黄沟村新兴林场5林班、6林班几十公顷草地种地。三是新兴

林场现任场长邓某于七八年前以旅游开发为由，占用新兴林场场部前2公顷苗圃地，占地

没有任何手续；邓某近两年以苗圃扩建名义再次占用3000平方米苗圃林地和草地建设房

屋。

农安县合隆镇北华化工厂无环保验收手续，现每天夜间生产，存在粉尘污染问题，锅炉

排放烟尘污染周边空气，且气味难闻。

临江市林业局副局长孟某某于2010年前，在临江市西小山村购买37公顷林地，让其亲

属顶替其管理，涉嫌非法卖林地和参地。

通化县快大镇通化威龙矿业有限公司未办理审批手续，已连续生产十年；法人张某某，

举报人称张某某只是顶名，实际法人是夏某某，2007年该公司非法毁林占地130多亩，只罚

了一点钱，张某某被判两年6个月缓刑，夏某某却逍遥法外。举报人称此次中央环保督察

组来之前，有领导安排该公司停产至9月11日再生产，但该企业仍在继续生产。

一是伊通县小孤山镇先锋村村长于2016年伙同他人在头道沟屯西山林地违规建一养

殖场，占地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养殖家禽2万余只，养殖期间排污严重

污染周边环境。二是伊通县小孤山镇拉腰子村村长于2017年毁掉富家屯南山8.7公顷树

苗种植玉米，破坏生态环境。

一是龙潭区鹿场街7-1号吉林市连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烘干机无收尘装置，粉尘直接

排放，院内露天堆放的脱硫石膏扬尘大。二是龙潭区兴城街8号吉林市吉泰复混肥有限公

司从吉化购买化工废料生产硫酸铵，生产废水直排雨污管网，偷排生产废气，污染周边空

气。三是龙潭区郑州路铁东化工厂北侧有一无名化工厂主要给宾馆洗床单和被褥，废水直

排东大沟，污染松花江水体环境；该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类似肥料的黑色颗粒物，污染

周边环境。举报人曾多次向吉林市环保部门反映至今未果。

辉南县金川镇黄泥岗村翁圈岭附近，有人非法采石、采沙，导致大面积林地、耕地被破

坏，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铁西区苹果社区附近的吉林省联合化工厂，污染物严重污染周边小区的深水井，造成

井水无法饮用。举报人曾多次向市政府及物业公司反映无果。

农安县华家镇党委副书记张某某伙同其父将团山村的一块草甸子低价据为己有，并在

2017年上半年指使该镇城管负责人王某某在该草场上毁草取土出售给长白乌铁路项目施

工获利，严重破坏草场生态环境。

绿园区长春公园有7个排污口，昼夜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散发臭味，污染周边空气；

公园内有人砍伐上千株树木，毁坏4万平方米绿地，私自扩建游乐场，破坏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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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群众反映的“黑水沟”被称为北大沟，位于吉林市龙潭区，全场约6.65公里，原是一条天然排水沟，后成为吉化排污沟渠，加

之沿岸两侧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其中，造成水体黑臭现象。在高温季节受地表径流水量较少、底泥淤积影响，存在臭味难闻现象。2016

年至2017年，经龙潭区环保局每季度对北大沟入江口水质进行监测，水质为IV类，一定程度上对松花江水质造成影响。2015年至

今，龙潭区环保局共接到27次群众环境信访举报案件。针对群众反映问题，龙潭区环保局对北大沟及周边企业排污情况采取定期排

查和突击检查方式加强执法监管。龙潭区住建局定期清理北大沟两侧生活垃圾，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强化日常巡查。不存在“数

次向区环保局反映，但始终未予处理”情况。

2017年9月1日，东辽县国土局、林业局、金州乡政府到金州乡大度村进行调查。经查，2005年金州乡机砖厂私自在孙某某承包

的林地内取土，致使1.2亩林地被毁，毁坏樟子松和落叶松树苗共计300株，估算取土5000立方米。2005年，东辽县安石林业派出所

对毁林取土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赔偿当事人经济损失。金州机砖厂被行政处罚后未再取土，被毁坏林地已经重新造林，无裸露地块，

现金州机砖厂原址已建成安居小区楼房14栋。信访反映“被破坏的山体存在扬尘污染”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吉林普雷特热处理有限公司热处理设备生产线于2010年通过环保审批，未验收。由于市场原因，于2014年6月停

产。2016年10月开始筹备变速箱齿轮热处理及组装变速箱总成工艺，未经环保审批，2017年3月末开始试生产。因该企业未验收而

擅自投产使用，九台卡伦开发区环保分局于8月8日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产，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

产。该企业接到通知后立即停产。

第二个问题：该企业热处理生产线于2017年3月开始生产，工艺流程为零件毛坯加热至940°（加热过程中不添加任何物质），保

温8小时，随炉温冷却到640°，保温8小时，出炉自然冷却后即可得到成品零件，整个流程没有任何废气产生和排放。

第三个问题：该企业变速箱车间生产工艺中清洗机使用HX-3金属清洗剂（主要成分为纯碱、五钠、偏硅酸钠、消泡剂），其清洗废

水循环利用，大约每半年更换一次，每次0.5吨，更换废水直接排入园区管网。环保部门责令企业停产整治期间，8月20日至9月1日

期间，在没有完善相关手续的前提下又擅自恢复生产。

第一个问题：经查,王某某非法开垦草原总面积6.11公顷，举报问题属实。王某某退耕还林面积15亩，目前林地内未耕种农作

物。举报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陈某某承包草原面积为500公顷，2017年共放牧42头牛、23匹马、800只羊，经扶余市畜牧局根据《天然草地的合理

载畜量计算》标准进行计算，不存在过度放牧问题。

第一个问题：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化工厂全称为敦化市聚能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臭味剂，每年11月至12月生产，目前处

于停产状态。经敦化市环保局日常监管检查、监测，该企业生产期间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达标。该公司未经审批建厂

房、扩建水库占用林地约2公顷，举报问题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为林场职工高某某按照与新兴林场签订的《三道大哈塘沼泽改造造林合同书》要求，进行的

自费还林和林粮间作，而非关某所为。

第三个问题：新兴国营林场于2011年3月16日经职工代表大会研究同意，利用该河滩地发展林业第三产业项目，并不是新兴国

营林场场长邓某个人行为。新兴林场职工未经审批占用新兴国营林场苗圃地面积为1.824公顷问题属实。

经查，信访反映化工厂是长春市北华建材有限公司，位于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隆开工业园（原农安县开安镇工业集中区），成立于

2007年，2016年9月通过环保验收。主要从事混凝土外加剂生产，该单位生产时使用1台2吨燃煤锅炉，配套安装湿式除尘器。2017年7

月10日停产至今，现场检查未发现存在夜间生产迹象。农安县环境监测站于2017年5月5日对该锅炉进行了监测，锅炉烟气黑度与颗粒

物均超标，农安县环保局已依法予以处罚。5月22日，该公司提交了锅炉整改计划，将锅炉燃料改为生物质颗粒燃料，并对除尘器进行了

改造。6月10日，农安县环境监测站再次对锅炉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该公司减水剂生产过程中产生气味，通过管道收集后，经

过碱液处理，高空排放，当碱液浓度低或更换不及时，可能产生异味，日常监管中未闻到明显的刺激性气味。反映情况属实。

经临江市林业局纪检组、林业稽查大队、桦树林业站调查，临江市西小山村37公顷林地，为沈某某（系孟某某爱人兄长）分别从临

江市建国街道居民刁某某、西小山村民委员会、西小山村民刘某某转让过来，孟某某在临江市西小山村没有林地，也没有出资和参与

其中。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未办理占用林地手续属实，其余问题不属实。

经查,该企业未办理林业审批手续。非法占用林地129.29亩情况属实，已经通化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企业通过栽种杨树等方

法已经恢复了林地60余亩。企业2007年8月申请办理用地手续，交付相关费用。后由于市场和企业经营原因企业停产，办理用地手

续搁置，现企业正在办理林地使用手续。该公司于2007年9月26日取得通化县威龙矿业有限公司四方山高丽沟铁矿采矿权,审批手

续合法有效。2007年8月24日经省安监局批复建设，2009年12月25日依法获取《安全生产许可证》，2012年许可证正常延续，2017年

1月11日重新申办了《安全生产许可证》，并于2017年2月16日经专家检查合格后恢复该企业的生产许可，企业整个建设和生产过程

安全许可手续齐全，审批手续合法有效。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该公司于2006年3月27日取得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张某某。2006年8月，该企业未经林业部门批准擅自非法占用林地

129.29亩，被县林业部门依法处理。因张某某为企业法人代表，非法占用林地的违法行为张某某应承担刑事责任。2007年10月26

日企业法人变更为王某某。2009年4月13日，张某某重新具备担任企业法人资格，该公司将企业法人变更为张某某(股东为王某某、

夏某某、曹某)。经查阅通化威龙矿业有限公司相关资料，2008年12月19日，夏某某投资入股，成为公司股东。企业违法期间夏某某

未入股该企业，违法行为与夏某无关，故通化县人民法院未追究夏某某刑事责任。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2017年6月29日该企业向通化县环保局申请试生产，2017年7月1日通化县环保局要求在试生产期间向省环保厅申请验收。因

此，该企业从2017年7月1日至今一直处于生产状态。9月2日通化县林业局通过询问企业总经理张某某及主管生产经理王某某，并

无任何人通知企业需要在某段时间停产。信访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养殖场注册登记的经营者为纪某某，集体林地承包人李某某等2人为辽源籍人士，与先锋村村长苏某没有亲

属关系，“伙同”关系不存在。集体林地是通过拍卖的方式竞得承包的。经查证，散养鸡符合发展林下经济条件，但建彩钢房占用林地

被国土部门处罚，存在“违规”问题。

李某某等2人通过拍卖方式竞得承包的集体林地面积为12.09公顷，现实际圈占用于养殖4.7公顷，两处建筑物建筑面积1330平

方米。

现场地内散养鸡约5000只，未达规模养殖，无需办理环评手续。在其圈定的集体林地内散养，鸡粪产生量不大，日清日运，用作

榛子树肥料，经现场查验，不存在污染周边环境问题。

第二个问题：经查，林业部门对富家屯南山进行了排查，共排查出9户、面积为1.729公顷已种植树苗的集体林地，间种了玉米、

大豆，没有发现树苗被人为毁坏现象，间种的农作物虽不符合林业部门相关要求，但也未破坏生态环境。间种农作物不是拉腰子村村

长所为。

第一个问题：经查，吉林市连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脱硫石膏的储存、销售，每年11月至次年5月份经营。2016年10月

该单位违规安装一套烘干窑，烘干窑设有布袋除尘器，2016年11月开始生产，每个月生产5天至6天。2017年9月1日现场检查未发

现生产痕迹，无粉尘排放，厂区内堆放的脱硫石膏已全部苫盖，无扬尘产生。信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吉林市吉泰复混肥有限公司从2017年8月8日因检修停产至今，现场无生产痕迹。企业正常生产时产生的硫

酸铵液蒸煮废水通过吉化污水管线进入吉化污水厂处理，蒸汽冷凝水和地面冲洗水经收集槽收集后，也进入吉化污水处理厂处理，不

存在生产废水直排雨污管网。生产废气经排气筒高空排放。企业生产时，在厂内可闻到轻微氨气味。2017年3月7日、3月14日、6

月7日，吉林市吉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废气检测结果符合排放标准。信访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第三个问题：经查，群众反映的“铁东化工厂”为吉林市汇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无名化工厂”为吉林市洁丽洗涤有限公司。洁丽

公司利用汇桥化工的闲置厂房，从事宾馆床单和被褥清洗，洗衣废水通过市政污水管线进入吉化污水处理厂处理。2017年9月2日，

吉林市莱美监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进入污水管网的洗衣废水进行了检测，各项指标符合标准。汇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原料为煤

粉，终端产品为腐植酸钾和腐植酸钠，生产过程中有少量水蒸气散发，并无废水排放。因该企业生产原料为煤粉，在生产过程中存在

黑色颗粒物。信访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17年9月1日，龙潭区环保局经对2013年以来吉林市环保局转办环保信访案件记录和龙潭区环保局信访案件记录进行了详细

查阅，未发现相关信访举报，不存在“多次向吉林市环保部门反映至今未果”情况。

2017年9月1日，经辉南县金川镇政府、辉南县林业局、国土局调查核实。采沙取料地点在翁圈岭附近，位于辉南县金川镇黄泥

岗村东南侧约1.5公里处。采沙取料后形成面积1.7公顷、最深处约20米的采料坑。采料坑处没有石头，都是褐色沙子，无法采石。

举报内容“有人非法采石”不属实。经金川村民委会、黄泥岗村民委会和采料坑附近村民证实，采料坑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民建

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地取料形成的老采坑。2017年7月，吉林省达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在该采坑内进行了非法采沙。2017

年7月25日，辉南县国土局对该公司的非法采沙行为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7月28日进行立案调查。

该采料坑在辉南县金川镇林相图的29林班9、11小班两个小班范围内，地类为林地，但是无林，无砍伐林木行为。也未发现侵占

和破坏耕地问题。辉南县林业局已于2017年7月31日函告金川镇政府限期恢复林业生产条件，金川镇政府接到函后反馈，采料坑土

质为高密度火山渣，树木根本无法生长，不具备还林条件。辉南县林业局于8月2日函告金川镇政府立即采取自然封育管理措施。8

月3日，金川镇政府制定了《辉南县金川镇黄泥岗村翁圈岭附近历史遗留取料场整治方案》，金川镇政府于8月5日组织相关部门对取

料场进行关停、撤坡处理，并进行铁线封闭、设立严禁私挖烂采等警示标识，8月6日竣工。黄泥岗村计划从2018年4月25日至6月25

日，分5次进行种子抛洒，确保自然封育在2020年10月31日前达到预期效果，负责取料场封育保护的管理工作。

经查，四平昊华化工有限公司（原四平联合化工厂）于2015年9月停产至今。该公司20万吨/年离子膜烧碱20万吨/年PVC工程

项目生产废水经污水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管网。经查，该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的监督性监测数据未出现超标排放。

苹果社区为自建式供水，经市疾控中心采集水样检测，其深水井出厂水水质检测结果不合格，菌落总数超标。该公司生产废水特

征污染物为活性氯、悬浮物和硫化物，与四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苹果社区深井水水质检测报告的指标不具有关联性。

就举报人多次向市政府和物业公司反映未果一事，经向苹果社区物业公司调查核实，苹果社区物业公司黄经理称，去年夏天和今

年8月，社区居民确实两次向物业反映了水质问题。苹果社区物业公司与自来水公司进行了沟通，自来水公司正在为社区设计改造

方案。

经农安县纪委调查，华家镇党委副书记张某某的父亲于1989年12月至2016年3月期间任华家镇团山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现为该村6社农民。调查组经询问张某某父子、查阅团山村账目及发包合同，均未体现张某某父子在该村购买过草甸子。信访反

映问题不属实。

调查中发现张某某父亲在担任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期间，违反村民议事规则，于2003年12月31日将该村1.7公顷荒甸

子低价发包给其表兄弟李某某，发包年限为30年，又于2005年4月1日将该村1.86公顷荒甸子低价发包给其妻妹刘某某，发包期限

为50年。

华家镇城管负责人王某某是该镇街道环境卫生清理负责人。张某某、王某某均否认在华家镇团山村草甸子取土。农安县国土局

现场勘察，未发现该村有取土行为。农安县土地现状图显示华家镇团山村没有草原地类，故不存在破坏草原生态的问题。信访反映

问题不属实。

经查，长春公园湖体有7个进水口，均为市政雨水管网出口，其中3处出水口所属排水管网雨污分流彻底，没有污水混入，只有雨

水排入湖体；其他4处出水口所属管网雨污分流不彻底，有污水混入雨水管网问题，除雨水外，也有污水排入湖体，造成公园水体污

染，污染周边环境。反映情况属实。

信访反映的“游乐场”为“长春公园益智园”，建于2015年，有立项、可研、环评、规划、土地利用等审批手续，项目符合《公园设计规

范》及绿园区国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原有绿量基础上，增加乔、灌木1000余株，彩化面积3000余平方米，绿量不减反增，提升了景

观效果，增强了生态功能。不存在砍伐树木，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反映情况不属实。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加快启动并实施北大沟黑臭水体整治工程。由市政公用局牵头组

织调度铁投公司具体实施，对照整治方案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

充分论证，采用国内先进、可行和科学的方案措施。铁投公司加快工程

项目手续办理，保证年内开工，2019年竣工。同时，对侵占河道的违法

建筑予以拆除，开展流域内的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加强对新建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场运行状况的日常监管；加强对北大沟周边企事业单位

的监管，环保部门定期进行水质监测；采取建立北大沟长效环境管理机

制、明确属地街道对境内河道周边环境的日常监督管理、重点区域设置

围挡、指派专人定点巡查等措施。

无

针对企业未批先建事宜，市环保局九台分局依法对该企业依法下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处罚款。

2017年9月1日，扶余市公安局对王某某非法开垦草原问题依法予

以刑事拘留。

第一个问题：敦化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已对敦化市聚能科技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占用林地问题立案侦查，目前正在侦办中。

第三个问题：2017年9月，敦化市林业局对新兴国营林场未经审批

占用苗圃地问题进行了处罚，并限于2018年12月底前补办相关审批手

续。

农安县环保局将加强对该公司环境监管，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

放。

无

企业通过栽种杨树等方法已经恢复了林地60余亩。对未恢复部分企

业于2007年8月申请办理用地手续，且交付相关费用。后由于市场和企业

经营原因企业停产，办理用地手续搁置，现企业正在办理林地使用手续。

此案已办结。

第一个问题：2016年8月4日，该牧业小区因彩钢房非法占地889平

方米（一般耕地277平方米、林地612平方米），被国土部门处以罚款。

现正在补办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和彩钢房临时占用林地手续。

第二个问题：林业部门依据《森林法》第41条第2款，对间种农作物

的农民处以行政处罚：一是停止违法行为，限2017年11月1日前（本季

农作物收割后）将林地恢复原貌；二是对擅自开垦林地当事人处以罚

款。

针对吉林市连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龙潭区

环保局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事先（听

证）告知书》，责令该企业1个月内拆除烘干窑，并处以罚款。

辉南县国土资源局正在收集非法采沙案件的证据，目前案件正在

调查处理中，待证据收集充分后，将依法对吉林省达通公路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进行处罚。

经市政府研究，现自来水公司正在为社区安装自来水，9月12日可安

装改造完毕。

对于不合理发包行为，目前正在履行法律程序处理，9月30日前处

理完毕。

长春公园所属的串湖流域已纳入全市水体治理计划，目前正在组

织施工，预计2017年底前竣工。2017年9月1日开始，绿园区市政联合

市维管中心，对部分市政排水管线局部淤堵实施了清理，正在对已污染

湖水进行外排处理。

问责情况

无

无

约谈2人。

党内警告3人。

诫勉1人，通报1人。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党内严重警告1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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